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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: 
1. 詳「本處工程申辦建造執照標準

作業流程圖」。 
2. 工程契約圖與建照圖是否相同

之檢核時程如下： 
(1) 細部設計完成(細部設計會

議應要求建築師自行檢核)。 
(2) 簽報發包文件。 
(3) 施工階段涉及契約變更。 

1. 核定之細部設計圖說由
洽辦機關用印確認需求 

2. 檢核工程契約圖與建照
圖是否相同(備註 2) 

檢核工程契
約圖與建照
圖是否相同
(備註 2) 


